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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成律师表示，一般在民事

案件中，一审的时候应该已经将证

据都提交了， 除非是二审的新证

据，“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一般

包括： 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

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

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

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所以回到本案，刘鑫上诉理由

是江秋莲证据不足，通常是认为一

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证明责任的

分配错误， 从而致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而不是说二审

还必须要再举证。 民事案件二审，

二审法院会依法给当事人举证期

限，二审如果有新证据提交，应在

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

所以回到本案，江歌母亲诉刘

鑫生命权纠纷案二审就是终审了。

第一，对于一审判决，还是严格按

照生命权纠纷进行判决案件。法院

最终认定被告刘鑫承担责任，还是

认为刘鑫的行为侵害了江歌的生

命权，存在多重过错，最终被告刘

鑫应该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之所以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从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层面进行凭借并无不妥。 早

前，号称“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的

泸州遗赠案，也是偏向于道德批判

的案件。 第二，关于道德与法律的

关系，通常是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

准。 道德是价值基础，法律是制度

保障，道德约束思想，法律约束行

为，对于国家治理来说二者缺一不

可。我们可以把法律看作是最基本

的道德，当社会的矛盾利用道德已

经无法调和的时候， 法律才会介

入，法律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有力保障。

第一， 对于江歌母亲诉刘鑫

生命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 法院

对江秋莲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

124 多万元 ， 最终酌情支持 49.6

万元。 之所以作出这样裁判， 主

要是由于本案中江歌母亲的索赔

数额是按照刘鑫承担全部责任计

算的， 一审法院认定刘鑫的行为

与江歌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

但造成江歌死亡的直接凶手还是

陈世峰， 因此， 一审法院根据江

歌案的事发经过、 行为人的过错

程度以及刘鑫行为的因果关系 ，

认定了一个赔偿比例， 并没有把

全部赔偿责任判给刘鑫， 这也是

符合法律规定的。

第二，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由

于本案案发境外日本，被害人江歌

由于是救助闺蜜刘鑫遇害的，江歌

母亲江秋莲痛失爱女遭受巨大伤

痛，被告刘鑫获救后不仅没有感激

江歌一家，反而对此发表刺激性言

论，让原告江秋莲精神加倍受到伤

害。 加之早前错换人生 28 年案法

院在先判例支持了 20 万精神损害

赔偿，所以最终一审法院没有机械

适用《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当

中的，严重精神损害赔偿非常标准

为 3000 元到 5000 元的标准，而是

判定刘鑫赔偿江秋莲精神损害赔

偿金 20 万元。

第三， 由于本案属于民事案

件，所以一审法院没有对被告刘鑫

进行刑事评价，但是，一审法院让

被告刘鑫最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也是对原告江歌母亲的一种弥补

和慰籍。 所以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邱建辉律师表示,根据 《民事

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 人民

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

的案件， 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

庭宣判的， 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

决书； 定期宣判的， 宣判后立即

发给判决书。

这个案件涉及证据较多， 情

节复杂， 二审法院比较慎重， 一

般情况是要经过合议庭讨论或者

审委会讨论才会出具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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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牛 强 实习生 谭登方

2 月 16日上午 9时 30分，江歌妈妈江秋莲诉刘鑫案在山东省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刘鑫（现改名刘暖曦）及其代理律师胡贵云出庭。

江歌妈妈因身体原因未出庭。

据央视新闻最新消息，经过近四小时的审理，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庭审现场，刘鑫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16 年 11 月 3日凌晨，在日本东京住所门外，江歌被室友刘鑫的前男

友陈世峰杀害，年仅 24岁。2017 年 12月，陈世峰犯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20年。因认为刘鑫对江歌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江秋莲启

动对刘鑫的法律诉讼。

2022 年 1 月 10 日上午，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一案在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决被告刘鑫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 49.6 万元及精神损害抚

慰金 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法院审理认为，刘鑫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对于由其引入的侵害

危险，没有如实向江歌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

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被

杀害，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综合考量本案的事发

经过、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等因素，法院对江秋莲主张的有证据支

持的各项经济损失1240279 元，酌情支持 496000 元。本案中，江歌在救助

刘鑫的过程中遇害，江秋莲失去爱女，因此遭受了巨大伤痛，后续又为赴国

外处理后事而奔波劳碌，而刘鑫在事发后发表刺激性言论，进一步伤害了江

秋莲的情感，依法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根据行为情节、损害程度、

社会影响，酌情判令刘鑫赔偿江秋莲精神损害抚慰金 20万元。

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江歌无私帮助他人的行为应予褒扬，其受到不法侵

害理应得到法律救济。刘鑫行为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应当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并负担全部案件受理费，判决刘鑫赔偿 69.6 万元。刘鑫提出上诉。

庭审中，当事人双方进行举证

质证。

上诉人刘鑫一方表示，江歌在

刘鑫未要求其在地铁口等待的前提

下，已经主动在等刘鑫。没有证据证

明刘鑫先行入室后“将门锁闭”。

刘鑫不可能认知和预判陈世峰

会杀人，更不可能认知和预判陈世

峰会杀一个与他没有关系的人。江

歌被杀害完全是陈世峰的行为所

致。刘鑫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不应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江秋莲一方则表示，

刘鑫强调江歌在刘鑫没有要求她在

地铁口等待的前提下已经在等候刘

鑫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刘鑫“锁

门”的事实具备充分客观证据予以

证明，刘鑫的否认只是重现了刘鑫

因推卸自身责任而作虚假陈述的情

形。刘鑫阻止江歌报警具备充分证

据支持。

原本计划出庭的江歌妈妈，上

午 9时许突然通过微博宣布，因身

体原因，16 日不出庭参加庭审，由

黄乐平律师、李婧律师全权代理。春

节前夕，江歌妈妈就表示，年前病了

几天，稍微好转些就去给江歌扫墓。

在江歌妈妈的微博评论区，网

友们纷纷留言 “阿姨您身体没事

吧”“阿姨多保重身体”。晨报记者

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江歌妈妈，询问

她的身体状况。对此，她通过《新闻

晨报》对来自于全国网友的关心作

出回应，“我目前还好，谢谢大家的

关心！”

江歌母亲江秋莲二审后在微博

发文：“刘鑫做的罄竹难书的事，这

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内心没有为

女儿赴汤蹈火的爱，我早已被刘鑫

逼死！”

稍早前，江秋莲在微博发文：

“这是我女儿的一条命！活生生被

刘暖曦（刘鑫）陈世锋一对恋人无

辜害死的生命！被陈世锋刘暖曦亲

手摧毁的祖孙三代的幸福生活！她

刘暖曦自始至终把我女儿的一条命

说的、看的那么轻渺，刘暖曦把她自

己的名誉看的比我女儿的生命更重

要，坚决不原谅！坚决不接受！”

晨报记者 16 日晚些时候打给

江歌妈妈，她语气疲惫地表示，对于

择期宣判的结果，她完全尊重法律。

律师解读案件为何择期宣判

案件涉及证据较多情节复杂
二审法院比较慎重

    对于江歌妈妈诉刘鑫案择期宣判， 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兆成和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邱建辉律师进行了解读。

2月 16 日，江歌母亲诉刘鑫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法院外等待宣判结果的市民及媒体。 /人民视觉


